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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丽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残疾
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的通知

瑞财社〔2025〕0354 号

瑞丽市残疾人联合会：

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

发展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德财社〔2025〕58 号）文件精神，现

下达 2025 年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（含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和

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）9.5 万元，

具体金额及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详见附件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此次下达的补助资金中，一般公共预算资金，统筹用于

7 岁以上残疾人康复支出；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人事业

发展补助资金，统筹用于 0-6 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及早期干预试

点、残疾人康复和托养机构配置设备、残疾人文化服务等方面支

出。

二、为进一步规范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，切实提高财政资

金使用效益，请按照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

理的意见》要求，完善绩效目标管理，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

评价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。

三、你单位要按照《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

于印发<云南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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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社〔2017〕29 号）规定，加强资金使用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

效益。

附件：1.2025 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分配表

2.绩效目标表

瑞丽市财政局

2025年 6月 23日

抄送：本局国库股。

瑞丽市财政局 2025年 6月 2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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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2025 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分配表（一般公共预算资金）

单位：万元

州（市）
残疾人康复 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 阳光家园计划

合计

已下达 本次下达 已下达 已下达

瑞丽市 24.00 0.50 15.00 39.50

合 计 24.00 0.50 0.00 15.00 39.50

附件 1-1：

2025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分配表（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）

单位：万元

州（市）
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残疾儿童早期干预 残疾人康复和托养机构配置设备 文化进社区

合计

已下达 本次下达 本次下达 本次下达 本次下达

瑞丽市 8.00 1.00 9.00

合 计 0.00 8.00 0.00 0.00 1.00 9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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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2：

2025 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支出明细表

单位：元

序号 用款项目 功能科目 政府经济分类 部门经济分类 用款金额

1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

2296006用于残疾人事业的

彩票公益金支出 50901社会福利和救助 30305生活补助 80000.00

2 文化进社区

2296006用于残疾人事业的

彩票公益金支出 50299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

30299其他商品和服务

支出 10000.00

3 残疾人康复 2081104残疾人康复 50901社会福利和救助 30305生活补助 5000.00

合计 95000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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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绩效目标表

（2025 年度）

项目名称
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-中央专项彩票

公益金
项目负责人及电话

主管部门 实施单位 瑞丽市残疾人联合会

资金情况

（万元）

年度资金总额： 9

其中：财政拨款 9

其他资金

总

体

目

标

年度目标

目标 1：为 0-6 岁家庭困难的视力、听力、言语、肢体、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人工耳蜗及助听器验配、肢体矫治手术、

功能训练等服务，显著改善残疾儿童功能状况，增强自理及社会参与能力，基本实现残疾儿童应救尽救。

目标 2：用于开展文化进社区活动，使残疾人参与文化生活的需要得到满足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指标
数量指标

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的残疾儿童数量 ≥5人

残疾人文化进社区个数 1 个

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5 年 12 月底

效益指标
社会效益

指标

有需求的残疾儿童得到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 ≥90%

残疾人享受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

满意度指

标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标

残疾儿童或家属对基本康复服务的满意度 ≥80%

残疾人及亲友对残疾人享有的文化服务的满意度 ≥8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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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1：

绩效目标表

（2025 年度）

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-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

主管部门 实施单位 瑞丽市残疾人联合会

资金情况

（万元）

年度资金总额： 0.5

其中：财政拨款 0.5

其他资金

总

体

目

标

年度目标

目标 1：通过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，为有康复需求的经济困难家庭 7 岁以上残疾儿童或成年持证残疾人（含视力、听力、

肢体、智力、精神残疾）提供康复医疗、康复训练、辅助器具适配、支持性服务等基本康复服务，有效改善其功能障碍、提高生

活质量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有需求的 7 岁以上残疾儿童或成年残疾人得到康复服务的比例 ≥85%

需求的 7岁以上残疾儿童或成年残疾人得到的辅具适配比例 ≥85%

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5 年 12 月底

效益指标
社会效益

指标
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标
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 ≥80%


